一、调研标的清单
	序号
	应用科室
	项目名称
	服务内容
	单位
	调研报价（元）
	备注说明

	1
	全科
（包括但不限于胸外科、康复医学科、泌尿外科、普外科、肿瘤科、肝胆胰外科、神经外科等科室）
	三维医学影像手术计划
	3D辅助手术系统
	套
	
	1个部位

	2
	
	
	个体化3D模型制备1
	个
	
	FDM打印材料：≤1000克

	3
	
	
	个体化3D模型制备2
	个
	
	FDM打印材料：＞1000克≤2000克
光固化打印材料：≤1000克

	4
	
	
	个体化3D模型制备3
	个
	
	FDM打印材料：＞2000克
光固化打印材料：＞1000克≤2000克
彩色打印材料：≤500克

	5
	
	
	个体化3D模型制备4
	个
	
	光固化打印材料：＞2000克
彩色打印材料：＞500克≤1000克

	6
	
	
	个体化3D手术导板制备1
	件
	
	1-2块

	7
	
	
	个体化3D手术导板制备2
	件
	
	3-4块

	8
	
	
	个体化3D手术导板制备3
	件
	
	5块以上

	9
	心脏内、外科
	医学3D建模（心腔）
	医学3D建模（心腔）
	件
	
	

	10
	骨科
	医学3D建模（骨科）
	医学3D建模（骨科）
	件
	
	

	11
	
	医学3D模型打印（骨科）
	医学3D模型打印（骨科）
	件
	
	

	12
	
	医学3D导板打印（骨科）
	医学3D导板打印（骨科）
	件
	
	




二、服务要求
（一）服务范围
[bookmark: _GoBack]本项目的服务范围包括：按医院要求提供医学3D打印技术服务，包括基于临床应用为目标，整合“医产学研用”全链条先进技术，满足医院对精准医学3D打印科研和临床的需求。
（二）服务需求（服务应答内容）
1.提供符合临床需求的三维医学影像手术计划服务（包括且不限于个体化3D模型制备、个体化3D手术导板制备、3D辅助手术系统）、3D打印技术服务等。
2.根据临床需求配置不同技术与功能的3D打印设备，提供医学3D打印技术服务，满足临床术前、术中、术后全链路3D打印临床应用需求。
3. 提供的技术服务及3D打印产品质量符合ISO 13485:2016 医疗器械管理体系标准，符合国家医疗器械的管理要求。若产品及其配置产品为医疗器械的，则须符合《医疗器械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要求，且投标人须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或备案凭证，并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所出具的检测报告。提供的3D打印产品完全满足骨科、普外科、胸外科等多科室临床运用需求。
4. 3D打印技术服务、生产工艺流程及交付流程合规安全、完整规范：通过3D打印融合传输系统获取患者的CT、核磁等影像数据，在数据传输过程中完成影像数据脱敏，保证数据传输的安全性。专业技术团队对数据及需求专业评估后，与临床医疗团队医工交互，规划设计出临床所需的三维医学影像模型，根据需求进一步转化成3D打印设计可识别的STL文件格式，采用3D打印设备生产制备及后处理工艺以达到临床需求，质检合格后交付。
5.具备3D打印设施设备（包含金属打印机、尼龙打印机、生物材料打印机、光固化打印机、全彩透明树脂打印机)，至少覆盖FDM、SLA、DLP、SLA、SLM、WJP 3D打印技术，并至少满足金属、尼龙、树脂、碳纤维复合材料、生物材料的3D打印。
6、提供的 3D 打印产品所采用的材料须无毒无害，须为以下医疗领域广泛认可并应用的材料，包括：PP 聚丙烯、PE 聚乙烯、PA 聚 酰胺、PC 聚碳酸酯、PCTG/PETG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乙二醇酯、TPU 热塑性聚氨酯、ABS 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具有生物相容性检测认证的光敏树脂、PEEK 聚醚醚酮等。
7、打印出的模型可以进行消毒处理，消毒手段满足以下临床常用手段之一即可，如紫外、蒸汽、低温等离子消毒等，消毒处理后上述所有性能保持不变。
8. 具备3D打印临床研究服务能力，具有独立申报或联合申报3D打印科研课题项目的能力，协助临床申报医疗3D打印技术领域的科研项目。
9. 提供成果转化服务，具有实现临床技术开发及技术成果转化服务的能力，协助临床医疗3D打印成果实现转移转化。
10.提供教学培训服务，协助医院教学、培训部门完成有关医疗3D打印相关技能培训工作，组织有关学术交流活动，每年至少开展一次技术培训，进行PPT的讲解和重建技术的展示。
三、商务要求
1.保密要求：
（1）供应商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及《国家秘密载体保密管理制度》等相关要求，制定本项目保密管理制度，确定项目保密责任人，管理、监督、落实项目保密工作。
（2）供应商在履行服务过程中所获得或接触到的任何与本合同项下有关的所有资料及信息，均被视为保密内容，未经采购人同意，供应商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给第三方或作其它任何形式的使用，由此造成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责任由供应商全部承担。不管本项目合同因何种原因终止，本条款一直约束本项目供应商。
（3）供应商应对本项目服务团队人员的保密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2.安全要求：
（1）供应商在服务实施过程中的安全责任由供应商负全责，采购人不承担任何安全责任，也不承担如发生安全事故产生的任何责任。
（2）如因供应商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过失原因给医院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医院本身的人生、财产损失和由此而导致的医院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供应商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供应商项目执行工作人员和物料等安全责任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3.专利要求（以下甲方是指“医院”；乙方是指“供应商”）
3.1乙方应保证甲方在使用本项目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第三方侵权指控。同时，乙方保证不向第三方泄露招标人提供的技术文件等资料。如因乙方在本项目范围所提供的服务侵犯任何第三方或甲方知识产权导致甲方遭受损失时，乙方应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甲方相应损失，同时依照合同继续提供约定服务。
3.2服务相关的数据所有权归甲方所有。未经甲方书面许可，数据不得用于商业用途，乙方不得向第三方公开任何保密信息。提供给乙方的患者信息、研究方案、医疗数据等文件和信息，甲方具有专有所有权。所有数据分析、造模测算结果、报告、展示等此类数据、临床研究构思、创造或生成的专有技术和结果、所有版权和其中其他的知识产权，甲方具有专有所有权。
3.3因履行本合同所产生的阶段性和最终研究产生的科研成果，按以下方式处理：
3.3.1 关于论文：
1）在学术会议或专业刊物交流研究成果或发表论文时，双方可共同署名。
2）本项目共同研究部分在医学领域发表文章时，甲方拥有决定第一作者以及通讯作者的权利，乙方有文章署名权。
3）本项目共同研究部分在工学、信息科学、材料科学领域发表文章时，甲方拥有决定通讯作者的权利及共同署名权；乙方保留决定第一作者的权利，且乙方同意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协调。
3.3.2 关于成果奖申报：双方共同申报科技成果奖，完成单位排名为甲方排名第一，乙方排名第二。
3.3.3 关于科技项目申报：双方根据项目申报要求另行签订联合申报协议约定。
3.3.4 关于双方共同作为本项目研发产品证书和相关资质证书的申请人，单位署名顺序为视具体情况另行商定。
3.3.5 服务期间，非经双方一致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转让、赠与、共有、合作开发、代工等方式）将本项目所涉及的研究成果透露给第三方。
4.报价应包括软件设计开发、各类插件、安装、调试、培训、保修期内的系统升级和运维服务、按要求进行的各类对接接口费用、验收合格交付使用之前及质保期内质保服务与升级功能调整、税费等完成项目所需的全部费用，本项目升级后须保证数据完整和系统正常运行，供应商在本项目建设周期内，如涉及与中心相关外联单位、现有系统承建商或其他第三方的技术对接，相关对接事宜由成交供应商自行解决，过程中的成本已计入总报价，采购人不再承担对接过程中的相关费用或其他开销。
4.2.售后服务
2.1服务响应要求：接到需求后≤1h小时内获取相关数据，医工沟通响应时间≤2小时。
2.2交付时间要求：提供三维医学影像手术计划图文报告；满足24小时内完成三维重建，72小时内完成3D打印模型及导板设计及制备；模型及导板等技术标准满足临床要求。
